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5月28日（星期四）15時13分至15時48分

地　　點　本院議場三樓會議室

主　　席　游院長錫堃

協商主題　研商因應「香港版國安法」本院發表共同聲明相關事宜。（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提議）

主席：現在就開始進行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會議，今天的主題是研商因應「香港版國安法」本院發表共同聲明相關事宜，現在我有看到民進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民眾黨黨團及國民黨黨團等四個黨團都有提出版本草案，我們就針對這些版本草案來發表意見，大家要不要先綜合討論一下？

柯委員建銘：院長、各位黨團代表。此時此刻中國兩會正在表決香港國安法，站在民主法治的立場上，我們對於香港的居民表示嚴重的關切，當然在這個時候我們要發表共同聲明，首先大家應該要站在共同的立場上來看待。在程序上，明天有院長總質詢，假如大家有共識的話，在各黨團都簽名以後，在明天早上的院會開始前，由院長來宣讀代表立法院的聲明。

過去在處理相關聲明時的慣例，我現在手頭上看到四個黨的聲明事實上是有些差異的，關於港澳條例第十八條的問題、政治庇護的問題等等，我認為我們就照過去的慣例，我相信法制局也有擬出一個版本，過去我們在處理這類聲明的作法，是大家不必坐在這裡爭辯，一黨派一個人去跟法制局共同協商，擬出一個共同可以接受的版本，等到文字都處理好了，各黨簽名之後，明天早上再宣讀……

主席：我打個岔，請法制局把所擬的文字發給各黨團代表參考。

柯委員建銘：大家就不需要在這裡你來我往了，是不是就照這個方式來處理？

主席：柯總召的建議是大家不需要在這裡講來講去，而是由各黨團推派一位在文字上或是對這個議題比較有研究的人，大家一起跟立法院法制局共同去研商這個版本。我現在手頭上看到的各版本，大家的第一段都有譴責，表示這部分是有共識的……

柯委員建銘：有的好像沒有。

主席：我這邊的三張聲明都有看到譴責，表示大家對於這件事情都非常關心，就請各黨各推派一位去研商這個版本，請問各位的意見怎麼樣？

柯委員建銘：也有沒有譴責的喔！

主席：哪一個版本沒有？

柯委員建銘：坐在你左手邊的。

林委員為洲：有啊，我們也有譴責啊！

柯委員建銘：我想各自的政治立場就不必再多……

主席：有啊，有譴責。

柯委員建銘：國民黨是這個……

主席：這個沒有嗎？

柯委員建銘：沒關係，派代表過去就好，之前都有這樣的機制了，本黨派幹事長及鍾佳濱委員兩個人，看其他各黨要派誰，大家找個地方坐下來好好談，寫出一個立法院立場有高度共識的聲明，我們再來處理，好不好？

邱委員顯智：院長，我表示一下意見。

主席：請邱總召發言。

邱委員顯智：謝謝院長召集這一次的黨團協商，關於法制局的版本或是其他各黨團的版本，我覺得針對其中一點可能有一些爭議，一個部分當然就是我們現在要譴責中國制定香港版國安法的行為，但是後面可能比較有爭議的是港澳條例第十八條的部分，關於這個部分，我表達一下我們的立場，我們覺得這也是很多香港人，包括在臺灣援助的義務律師，也包括一些團體，事實上他們已經開了兩天的記者會了。

其實大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訴求，就是希望港澳條例第十八條有關香港人如何能申請我國的政治庇護這件事情能夠具體化，至少有一個流程，這個問題為什麼會重要呢？今天上午在內政委員會開會時，移民署長邱豐光回答委員提問的問題，如果有一個香港人丟汽油彈的話，是不是就會拒絕他的來臺申請，就是來臺灣或是讓他可以留在臺灣，結果署長的回答是一定不會讓他進來。這個狀況讓人感覺到他的操作性基準是浮動的，事實上，對於他這樣的回答，很多人恐怕是持保留的意見，到底具體的情況是什麼？他做出這樣的行為，他這樣的回答當然會讓人覺得這個可操作性的基準到底何在？所以我覺得是不是能夠在港澳條例第十八條的部分有一個可操作性的基準，當然最好的方式是修法，但在沒有修法的前提下，所謂的必要協助應該要把它具體化，不管是用什麼方式，希望能夠予以具體化，成為一個可操作性的基準，這個也是現在關心香港的朋友或者是香港人，以及這些扶助香港的律師，這兩天都非常關切的事情。

柯委員建銘：行政院有提出一個立場，蔡總統昨天也講得很清楚，有行動方案，包括一個協助機制。你在這個聲明裡面要談港澳條例第十八條的修法，我認為它會碰觸到難民法及政治庇護的問題，這個要慎重一點。因為法制面也沒修正嘛，你不可能用一個聲明就全面處理掉法制面的問題，我知道你想要說什麼，所以我們就不要再爭辯下去了。因為這是做得到、做不到的問題……

邱委員顯智：我再說一分鐘，應該這樣說，聲明當然是一個聲明，就是各黨團表示這樣的立場，政府應該重新審視，我們版本的第三點就是希望重新審視港澳條例第十八條的相關規定，希望能夠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可操作性的基準，當然現在在黨團協商這樣一個場合是要處理聲明的部分。
主席：這樣就請各黨團推派一個代表，好不好？

柯委員建銘：本黨推派二位代表。

主席：法制局陳局長會跟大家一起研究、草擬，請問什麼時候要提出來？大家希望什麼時候截稿、提出來？

柯委員建銘：明天早上8點以前。

主席：現在要來得及就一定是明天，明天8點之前送出來，好不好？8點定稿，這樣9點就可以宣讀了。

賴委員香伶：主席，抱歉打擾了，關於剛剛總召回應邱顯智委員的說法，我覺得既然各黨要一起發表朝野的聲明，它的未來性還是重要的。未來性的意思就是說，此時我們可以用專案、用各種救援、用最大的方式來處理，可是國人要信任的是這個審核的機制會不會造成像剛剛所講的，因為現在有非常多人，有五、六百人被逮捕，逮捕的人會有前科，他在進入時候的審議有沒有一個客觀公正的方式？會不會讓一些該被庇護、該被救援或該被進行人道的人沒有辦法？所以我覺得是不是大家同意某一部分在啟動修法程序要有一個共識……

柯委員建銘：等一下個別去處理，好不好？

賴委員香伶：要有一個共識在聲明中，因為你是要讓香港、讓中共聽到我們在這邊啟動的人道是到位的、是真實的，而不是只有一個形式上的聲明。我覺得國會明天就休會了，再來兩個月的時間是關鍵，剛剛人大的投票結果也出來了，二千多票同意、一票反對，其實這件事情前天、大前天大家都知道了，所以總統跟國安體系的啟動我們非常尊重，也覺得一週內提出的方案是要怎麼樣讓國人或國會知道，可是此時的宣示是代表四個黨，是代表朝野同心團結，所以針對內容方面，因為等一下各黨要派一個代表去討論，對於未來性的部分是不是要保留？而不是說就是專案，然後不可能修法……

柯委員建銘：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針對港澳條例第十八條，民眾黨和時代力量黨團都有提案，但是做不做得到大家想清楚好不好？現在沒有難民法，請大家考慮一下國家的縱深、國家安全及國家能量，政府一定會去做，但就修法而言，我們不可能用聲明來指引一定要修什麼法。

賴委員香伶：就因為我們是法治國家，所以聲明中應該落實一個國家會用法治照顧我們的友邦、同胞、兄弟，這是柯總召的高度，所以我才會說在聲明上要有未來性。

柯委員建銘：有任何一個聲明可以取代法律嗎？修法是另外一回事好不好？我們也要考慮到現在的法治夠不夠用。

林委員為洲：國民黨是不是也可以表達一下意見？我們在選前都很支持香港，蔡英文總統因為反送中，所以選舉更順利。現在有港版國安法，請問現在在香港爭取自由民主的這些人，將來的處境是會比之前輕鬆還是更辛苦？當然會更辛苦，因為他們所受到的壓迫一定會更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他們的援助應該要提高還是降低？如果現在有港澳條例第十八條的規範，然後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可能將來就沒有港澳條例第十八條的法律保障，而只是用所謂的救援方案，我們也不知道救援方案將來要附麗於哪一條法律，行政院也講得不清不楚。現在外面下著大雨，好像我們是雨天收傘的感覺，所以我們還是支持……
柯委員建銘：沒有這樣的情形。

林委員為洲：港澳條例第十八條要經過修訂，然後提出較為具體的方案，其實這並不是針對所有人，而是針對在香港爭取民主自由的這些人遭受政治迫害時，我們必須給予更多協助。大家想一下，對於中國大陸的民運人士，不論是吾爾開希或王丹，他們來臺灣我們都給予相當的禮遇及協助，請問對於在香港爭取自由的這些人，我們不應該給予他們必要的協助嗎？即使你們動用第六十條的規定，因此而廢除港澳條例，然後恢復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同等待遇，對於這些爭取民主的人士，難道我們不需要給予協助嗎？即使是把他們當作大陸人，我們對於王丹、吾爾開希等大陸民運人士，我們也曾給予他們相當多的協助。針對這些協助，我們希望能夠有法律的保障，謝謝。

柯委員建銘：當然要協助啊！以你現在的邏輯來講，我覺得不應該誣衊自己，反正你的邏輯不通啦！

林委員為洲：把立場講清楚，不然就各自發各自的聲明啦！
柯委員建銘：今天行政院和總統府都已經講得很清楚，包括救援、居留、安置等等都要成立相關機制，甚至連預算的匡列也都要討論，所以我們不要先否定這一部分。

林委員為洲：要不要有法律的保障？

郭委員國文：我來回應一下三個在野黨黨團的擔心，我認為第十八條並不涉及修法的問題，原因在於大家所擔心的各種不同樣態如果都放在條文當中的話，我實在想像不出那個條文要如何擬定？剛剛邱委員所擔心的是有一些人在港府被認定為犯罪嫌疑人，所以他們不能入境，包括賴總召也提到被捕人士是不是能夠進來，以及剛剛林為洲總召提到一些樣態，我是覺得那些樣態不一定要放在條文當中，或許可以在行政措施裡頭做一些調整，譬如申請要件當中有一個無犯罪紀錄者，即所謂的良民證，這部分在港府可能認為是犯罪，可能在我們認為這基本上是屬於一般可認可的政治行為，這部分透過怎麼樣的認證機制就可以達成，我認為在行政作為當中就可以解決，我的看法是如此。
主席：請范委員。

范委員雲：今天早上我聽內政委員會跨黨派的質詢，我想我們現在是要做跨黨派的聲明，有共識是最重要。我聽到第一個大家對譴責這部分都有共識，所以這個聲明第一個就是要譴責。

第二個，有關第十八條的部分，有些政黨覺得要修法，可是有些政黨、包含陳主委跟蔡總統是認為目前的法條已經有給這個空間了，我個人是覺得修法的目的是要保障明確，所以就回到保障明確。今天陳明通主委說了，細節部分在一個禮拜之內通過行政院的核定，屆時會告訴大家，他會修改施行的細節，所以郭委員和本席都有講到，包括時代力量都有回應，就是也許不要良民證，用一個公民團體確認的方式等等，他們自己會去查證。所以我建議第二點還是回到有共識的部分，就是十八條有法源了，如何要求能夠有更明確的機制，有比現在作法更完善的方式，我想是目前跨黨派的共識。

第三個，我覺得民進黨的第三點滿不錯的，因為對於第六十條大家都很焦慮，如果廢止之後是什麼時間點，民進黨的第三條是請陸委會在半年內提出一個香港特殊地位檢討報告，在這個部分大家就能夠衡量，因為就算蔡總統要核定是不是要部分或是全部，也是會回到立法院，在精神上對陸委會要求，我覺得這是滿好的。

我覺得聲明要有以上三點，這是跨黨派的共識。謝謝。

主席：請邱總召。

邱委員顯智：時代力量跟民進黨版本的差異在於第三點，我們當然知道明天就要休會了，所以明天不可能修法，但是我們希望行政部能夠把申請政治庇護的資格條件以及申請人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予以明確化，所以這個聲明如果這樣做是有個好處，當然政府對第十八條的資格條件和程序的保障可以進一步具體化，因為第十八條雖然有賦予，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去協助香港人，但是就如同現在許多關心香港的朋友或是協助香港人在臺灣申請的律師，問題是在於「必要的協助」這5個字可操作性的基準是不能夠預測的，所以就這部分，當然不可能明天去修法，因為明天就要休會了，所以讓政府可以重新審視，並且把資格的要件予以明確化，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可行的做法。因為現階段如果沒有這樣做，在標準沒有辦法一致性的情況下，就會有很多的個案不知道怎麼操作，要來申請的人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更重要的是，申請完之後的法律效果是什麼？機關應該要訂定清楚，以實際的行動來幫助香港人。

主席：請蔣委員。

蔣委員萬安：今天是各黨團發共同聲明，剛才聽下來，基本上，大家對於港澳條例第十八條是否修法一事，在野黨大概都有一致的共識，包括國民黨，我們對於第十八條都希望透過具體修法的行動，來落實支持香港民眾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決心。包括時代力量、民眾黨、國民黨和本黨的聲明都有提到，希望透過修法來解決接下來香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會有許多為了爭取民主、自由的香港民眾來到臺灣就業、就學、居住以及獲得照顧，我們提供必要的協助。

執政黨包括今天早上陸委會主委在內政委員會強調認為不需要透過修法，所以光就這一點，大概民進黨的聲明會跟我們在野黨不同，這是第一個。第二，根據目前陸委會所揭露的資訊，對一些來到臺灣的香港民眾給予相關的協助、安置、就業等等，事實上是透過專案來審查，我們認為接下來要因應整個局勢的變化，特別剛剛已經有最新消息，在港版國安法通過以後，我想必須要透過法制化建立一致的標準，這樣才能讓外界有所依循，而不是針對個案以行政裁量如此大的方式來審查，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所以會造成未來政府在面對這樣的局勢時難以處理。我們就這一點的立場是很清楚的，明天是本會期最後一次的院會，接下來就是臨時會，所以我們提出的修法大概也要到下會期才能處理，但是如果是共同聲明，就必須要把立場表達清楚，對於接下來應該透過什麼樣的具體方式來因應局勢的變化，本席希望，既然在野三黨有這樣的共識，就應該一起來面對、一起來解決。

主席：請林委員奕華發言。

林委員奕華：的確就如書記長剛才所說的，中國人大已經通過了港版的國安法，所以我們今天這個聲明就特別重要，一定要表達出我們對於香港人的支持，其實按照陳明通主委還有蔡總統所說的，我們也覺得把港澳關係條例第十八條再明確化一點其實並沒有違背執政黨的主張，因為既然已經要成立人道救援小組，也已經要制度化，那我們只是把第十八條修得更明確一點，因為第十八條的文字可能比較不夠明確，什麼叫「必要之援助」？從去年「反送中」開始，大家都在關心到底第十八條所衍生出的制度上人道救援應該要怎麼做，一直到這一次，我們終於看到蔡總統還有陸委會說要儘快把這個制度提出來，既然現在已經要制度化，那我們就把它入法，我覺得這樣其實並不衝突啦！而且我們在這個時間點用港澳條例第十八條的修法來宣示我們支持香港人的決心，我覺得是滿適合的。我反而不太贊成再提到第六十條，雖然陳明通主委說港澳關係條例不只是對人民，也包括香港政府，可是這個條例大部分的條文終究還是針對人民，如果再提第六十條，我覺得會讓香港人搞不清楚我們到底是支持他們或不支持他們，所以其實我反而比較不贊成在聲明裡面再提到第六十條和到底要不要停止適用哪些條文，我覺得那個部分當然就是讓政府再考量，但是我比較不贊成把它入到我們這一次的聲明裡面來，謝謝。

主席：請張委員其祿發言。

張委員其祿：我自己上午是在內委會，我也是內委會的委員，剛才我們的邱顯智總召有談到那個case，其實就是一個問題，因為邱豐光署長在當場就已經說了，如果是有丟汽油彈的人，就不可以進來。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在專案部分的審查上面，我們沒有看到一個規範性或是一個制度，當然我們不是完全反對目前政院提出一個人道救援專案的想法，我們並不是完全反對，但是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東西，而且就邱豐光署長所說的這個事情，現在看起來好像在專案的部分確實每個人的判斷就不太一樣，所以其實這是有一些疑慮的。我們現在拉回來就我們等一下可能要協商的這個概念來講，當然譴責中國這個部分我想是沒有問題的，就是如果我們只就這個點，當然我想可能現在大家是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可是一旦談到要不要有制度性的這個問題，其實剛才其他好幾位在野黨的委員也在談，就是不是要建立制度這件事，我絕對不相信現在能談出共識，所以我必須直白的說，方才院長裁示希望各黨找一位委員來談，可是這裡面真的要放什麼東西？除了第一點，就是大家可以去譴責中國這件事沒有問題之外，後面在制度性上，我想現在是滿明顯的不太一樣。

以我自己早上在內委會質詢的經驗來看，現在我們沒有看到一個所謂在規範上有寫得比較清楚的制度，我們也不太放心到底未來會是什麼樣的專案，所以現在我們比較傾向的是，再怎麼談，至少在法制上必須是一個比較保障的概念，就是在法制上要修。其實應該這樣講，反而可能要問執政黨，能不能在法制層面上也能夠呼應？我想其他3個在野黨是比較希望在法制面上要有一個比較精準的，如果我們在這個聲明中真的要說的話。包含法制局給我們的第三點，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相關規定也要檢討。就算是法制局給我們的這個內容，我在想說是不是也可以有這樣的想法在裡面，就是這個東西我們至少要能夠談到這個層次，不然的話，以目前我所聽到的，我會覺得我們可能沒辦法達成這個共同聲明，不是只有文字上，其實我們現在在立場上還是有一些基本上的分歧。也就是說，至少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在法制上的層面還是要被檢討的，甚至要更精準化一點，這個地方才是我們目前可能要先談清楚的，4黨之間是不是能夠在這裡先有共識？如果在這個地方真的沒有共識，我反而會覺得真的變成各黨自己回去發聲明算了，變成這個概念，以上。

主席：請邱總召發言。

邱委員顯智：我再補充一點，如果這個通過的話會是臺灣國會對香港現在這個問題，包括現在中國人大才剛通過這個東西，第一個部分，臺灣國會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什麼？第十八條的部分涉及到一個問題，除了譴責中共之外，第二個當然是釋放給香港人一個非常明確的訊息，不管是修法或是剛剛講的必要的協助具體化，我覺得都會給香港人、香港朋友一個訊息，我們是希望能夠對援助香港有一個制度上制度化的努力，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你如果沒有做制度上的努力，將來萬一，就像早上的時候邱豐光署長說，丟汽油彈我一定拒絕。這個時候他怎麼能夠有一個救濟管道？因為他沒辦法有一個救濟管道的情況之下，後來不管是在法院也好，或者是在訴願機關，他沒辦法去審查，所以一個制度化上的努力其實是非常必要的，我們透過臺灣國會各黨的共同聲明，釋放給中共或是釋放給關心香港的朋友，包括現在在香港非常辛苦的朋友，以及我們的行政部門，給他們一個訊息，就是臺灣國會事實上是希望透過制度化上的努力，然後實質上去援助香港，我覺得這一點是重要的。

柯委員建銘：你這樣講好像我們沒有制度化，你這個矛盾嘛！

邱委員顯智：必要上……

柯委員建銘：你一直談個案，這是一個國會聲明，如果談到個案的問題，我是覺得有所不妥啦！

邱委員顯智：因為這個在個案上會很容易造成……

柯委員建銘：你現在談到個案，有很多不同的個案會一直發生，國家本來就有一個制度化的，現在就有了，而且也夠用……

邱委員顯智：現在的差異只是在於，就是把「必要的協助」這5個字進一步具體化……

柯委員建銘：這個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主席：請鄭委員運鵬發言。

鄭委員運鵬：謝謝院長。嚴謹上來說，剛剛也沒有談到個案，剛剛只是用答詢的內容或你們部分的猜測，甚至有些曲解，所以來談現在的制度可能有什麼缺陷，大家如果去想一下這一年多香港開始反送中的抗爭以來，有沒有任何一個人跟個案，臺灣的政府沒有提供必要協助或拒絕在外？沒有，也就表示現在的制度是可行的，就是專案處理。譬如剛剛講的汽油彈，大家也不要曲解，現在在香港街頭的這些抗爭，他們之前也發生過很多，丟汽油彈的也有可能是港府派來反串的，甚至是中共解放軍派進去製造衝突，企圖製造他們和警方之間的壓力之後，讓社會反對這些反送中的團體與個人，這些都有。所以就必須專案進行查核，這些查核包含對民間團體進行調查，這是政府才能做的，沒有辦法寫在條例上面。之所以今天要到提出共同聲明這個階段，而且是非常臨時、緊急的狀況，我們去回想之前武漢肺炎特別條例，第七條大概就像現在我們講的港澳條例第十八條，相對來說它寫得還滿寬廣的，這也是讓政府有去查核的空間。後來有很多黨團提出要寫得更嚴謹，每次在這個桌上談的時候，我都說更嚴謹就會lost更多，就是掛一漏萬、掛萬漏一，所以本來第十八條就足以因應。大家仔細去看裡面的文字，雖然相對來說是很寬的，但其實那個讓政府有更多協助的空間，所以不要曲解第十八條。再怎麼寫，我保證只會更拒絕掉香港有需要來臺灣的民主自由人士。再來是這次事件也是我們對港府及中國政府的不信任，所以我們不可能會用港府或中國政府提供的官方文件，做為他們能不能來臺灣的標準及依據，這點大家也不用擔心，本來的法制就夠用，目前為止沒有發生過任何一個個案出現被拒絕或是出現被懷疑的狀況，大家不用擴大解釋。
主席：請蔣委員萬安發言。

蔣委員萬安：如同鄭委員所說，目前所有陸委會接受的個案沒有被拒絕或是沒有被處理的，是不是請陸委會公布最近這兩年所有香港民眾因為政治因素，自由安全受到緊急危難而來申請的案件有多少？有幾個人通過？

柯委員建銘：蔣委員，我們現在是討論聲明，不是在委員會質詢，陸委會今天沒有來……

蔣委員萬安：沒關係，如果陸委會願意提供這個資料，那我們再來看嘛！

柯委員建銘：國會高度的共同聲明，大家想清楚好不好？

蔣委員萬安：因為到目前為止，陸委會不願意提供、不願意提供！到今天這個時刻，本席辦公室從很早之前就去要了，包括今天在內政委員會也有委員提出質詢，陳明通主委就是不願意提供，如果願意提供，很好！那我們大家就來看到底這兩年依據第十八條提出申請的是不是全部都通過、沒有拒絕？如果可以，那我們在這邊要求陸委會……

柯委員建銘：蔣萬安委員，我們今天要談什麼事情？不是在這裡……

蔣委員萬安：沒有，你們剛剛講提出來啊！既然民進黨在這邊提出來，很好！

柯委員建銘：這個根本不是再度拒絕，然後再綁很多事情，國會的高度在這個事情上面……

蔣委員萬安：就是因為國會有高度……

柯委員建銘：先講清楚好不好？

蔣委員萬安：我們希望行政部門能夠提供具體的證據和數字出來。

柯委員建銘：你們連道歉都沒有寫，我都不想講了，你們的聲明稿連道歉都沒有，還有資格談……

蔣委員萬安：如果今天連蔡總統都說能夠專案處理，那過去這兩年你們專案處理的成效、通過多少……

柯委員建銘：蔣委員，你們連道歉都沒有，你看看你們的聲明稿，不要再……

蔣委員萬安：什麼道歉？

林委員為洲：道歉什麼？

柯委員建銘：連譴責都沒有。

蔣委員萬安：我們嚴厲譴責啊！更重要的是第十八條……

柯委員建銘：你們連譴責都沒有啊！

林委員為洲：在這裡啊！

蔣委員萬安：第十八條要修法，為什麼執政黨不願意？

林委員為洲：不要提第六十條，然後……

柯委員建銘：連譴責都沒有。

林委員為洲：我們的立場很簡單。

蔣委員萬安：我們再次呼籲執政黨……

林委員為洲：不要提第六十條，第六十條是要廢棄港澳條例。

蔣委員萬安：你們用第六十條切割香港民眾，這樣不對啊！
林委員為洲：然後又說要修改港澳條例……

柯委員建銘：你們現在是要搞混是不是？

林委員為洲：你們是自我矛盾，第六十條是要做什麼？是要廢棄港澳條例，一部或全部，然後你說還要修改第十八條來保護他們，這是自我矛盾！所以……

柯委員建銘：情況不一樣，所以要修第十八條，第十八條是時代力量和民眾黨要搞成難民法和政治庇護，這個先弄清楚。

林委員為洲：第一個，我們立場很簡單，聲明裡面不要提到第六十條。

柯委員建銘：我們今天不是在法律條文的朝野協商。

林委員為洲：然後要針對第十八條具體的細緻化，加強保護的相關必要規定、要件這方面給它提供，才不會有一些個案變成沒有辦法審理，所以我們希望修第十八條，但是不要提第六十條，否則是自相矛盾。

柯委員建銘：今天不是在法律條文的朝野協商，好不好？

主席：這樣好嗎？已經滿充分討論了吧？大家都同意各推派一位代表，法制局也請參與，研擬一個共同聲明，明天8時之前送至議事處，好不好？好，那就這樣。謝謝大家！散會。.

散會（15時48分）


